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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結合全校資源，有效運用全校各單位購置之貴重儀器設備，期資源共享發揮

綜效，並充實全校切要貴重儀器設備，以提供更完善之研究環境，提升全校整

體研發能量，擴大社會服務效能，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貴重儀器，指對學術研究具有極重要性，且需高度技術操作之大

型昂貴研究核心儀器（不包括市面上已提供商業服務之儀器、耗材製造與處理

之儀器及個人使用或少數研究者使用之儀器），得申請加入本校「自有貴重儀

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第三條 申請加入本校「自有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之單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每一部貴重儀器應有熟諳儀器之專任教學人員（以下稱儀器專家）一人，

負責指導儀器技術員操作、服務及簡易維護，並提供使用者技術諮詢。同

一儀器專家同時負責指導操作之貴重儀器不得超過二部。 

二、每一部貴重儀器應有專任技術員一人，負責儀器操作相關事宜。 

三、申請單位應指定行政人員一人，擔任連繫貴重儀器相關事宜（預約、收費

等服務）之窗口。 

第四條 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補助範圍： 

一、貴重儀器運作費：補助當學年度申請通過之自有貴重儀器所需之儀器運作

費（含維修、耗材費），補助金額以整體運作費 50%為限且不超過申請單位

全學年度之整體維護費（含輔導教學費）60%。 

二、貴重儀器購置費：本經費補助專用於購置院系無法獨立負擔購置之大型昂

貴儀器設備且符合下列原則之一者： 

（一）為跨院、系大型合作研究所需，且為使用人數多、頻率高者。 

（二）為提升研究水準，突破研究瓶頸，或開創新領域研究所需者。 

（三）為提升研究競爭力，維持國內領先地位所必須者。 

（四）為顧及本校各領域均衡發展，特別需要支援補強者。 

符合上述原則，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予以優先考慮： 

（一）提出購置計畫完整，能充分顯示其重要性，並有詳細空間規劃、適

當管理人員、及妥善維護辦法，可預期良好效果者。 

（二）獲得校外補助或院系、中心配合購置經費達 60%以上者。  

（三）由歷年累計獲得經費統計顯示申請單位已獲得之經費顯著偏低者。  

第五條 所獲補助之經費，支用標準及流程須符合本校相關規定，不得挪為它用且如欲

辦理年度經費保留者，應得研發處之同意始得提出申請。 

第六條 獲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補助計畫之單位，應至少提供下列服務： 

一、應配合本校建置專屬網頁，提供每部貴重儀器相關資料，供使用者查詢。 

二、應公告每部貴重儀器可供使用之時間表及地點，獲貴重儀器運作費補助之

儀器設備，每週對外服務時間不可低於十小時；獲貴重儀器購置費補助之

儀器設備，每週對外服務時間不可低於二十小時（不含申請單位使用時



 

間：上課、實驗及研究等）。 

三、應公告每部貴重儀器之共同服務方式或辦法（含基本操作手冊），並提供

必要性操作及實驗室安全訓練，儀器操作時應有專任技術員在旁協助。 

四、應公告每部貴重儀器之收費標準，本校師生申請借用，應給予適度優惠。 

第七條 對外收取之費用，其中 15%作為學校管理費，餘 85%作為該儀器維護、管理及

耗材等相關業務所需之專款使用，需單獨列帳管理。 

第八條 各教學研究單位均得與校內合作研究單位共同擬定計畫書，於每年四月前應依

下列程序向本校研發處提出下學年度之申請： 

一、申請貴重儀器維運作補助者，由所屬儀器設備之單位提出「貴重儀器維運

作補助申請計畫書」。 

二、申請貴重儀器購置費補助者，由計畫主持人擬具「跨院系貴重儀器設備費

申請計畫書」，報經主要申請單位（學院或中心，主要申請單位為計畫書

中所認定設備使用比率最高之單位，其他單位則為協同申請單位，若認定

使用比率相同時，應經協商後由其中一單位擔任主要申請單位，計畫主持

人必須由該單位之教師或研究人員擔任）核准。 

第九條 研發處依下列程序審查申請之計畫： 

一、由研發處召集專案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必要時亦得另請校外專家參與審

查。  

二、審查過程中得請提計畫人到場說明；亦得要求提計畫人補充資料、書面說

明或修改部分內容，以符合預算限制。 

三、審查時各主要申請單位及協同申請單位所提出之綜合意見均為重要參考依

據。 

四、審查通過之計畫由專案審查委員會議決定分配經費之優先次序。 

五、審查通過而未獲分配經費之計畫仍可留待次學年優先考慮分配。 

六、審查不通過者退回原申請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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